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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8月，张某在某公司承包的某
小区装修工程中从事外墙粉刷作业。吊
车工人王某在操作过程中，因吊篮配件脱
落，砸伤张某。诊断治疗后，双方就赔偿
事宜协商未果，张某向法院起诉，要求某
公司承担工伤保险责任。经法院判决，某
公司需向张某支付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
费等费用。因吊篮等配件为某建筑公司
所有，判决生效后，张某再次起诉王某和
某建筑公司，主张民事侵权赔偿责任。

公主岭市法院经审理认为，根据《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
若干问题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
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
的解释》，工伤保险待遇与民事侵权赔偿

性质不同，由于第三人侵权导致职工工伤
的，除医疗费用外，职工可以同时主张工
伤保险待遇和民事侵权赔偿。

本案中，王某作为吊车操作人员，在操
作起重机吊装物品过程中砸伤张某，依法应
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某建筑公司作为涉案
吊篮配件的所有权人，未能提供证据证明自
己在该起事故中不存在过错，依法亦应承担
相应的赔偿责任。由于王某和某建筑公司
分别实施侵权行为共同造成张某损害，依法
应当由王某和某建筑公司承担按份赔偿责
任。另，根据案件查明事实，事发当日，张某
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和建筑行业从业
人员，应当对其在吊车起重臂下作业和不按
规定佩戴安全头盔存在的危险有足够的预

见，其自身未尽到安全注意义务，对损害发
生亦存在过错，亦应承担相应的责任。综合
该案查明事实、事故发生原因以及双方当事
人过错程度等因素，法院酌定原告张某自行
承担30%的责任，王某承担35%的责任，某
建筑公司承担35%的责任。

法官提醒：现实生活中，因第三人侵
权引发的工伤事故时有发生，如劳动者因
公外出工作受到伤害或在上下班途中遭
遇机动车交通事故等。在此情况下，法律
上会产生工伤保险赔偿和侵权损害赔偿
的竞合。司法实践中，可否同时获得工伤
保险赔偿和民事侵权赔偿以及如何界定
民事赔偿的范围，需要综合考虑。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吕闯

近日，长春市绿园区人民法院合心法
庭成功调解了一起涉企合同纠纷。在承
办法官的引导与督促下，被告公司当场履
行完毕，既避免了被告公司内部矛盾的激
发，又保障了原告作为合伙人的权益，达
到了案结事了、定分止争的良好效果。

2012年初，第三人谢某称被告公司缺
少经营资金，邀请原告投资入股。原告基
于信任同意出资40万元。3月21日，原
告向谢某指定账户转账30万元，剩余10
万元未交。同日，被告公司出具40万元
收据，并于3月28日提供出资证明书。该
公司于2015年挂牌，2023年上市。其间，
被告公司仅向原告支付了2018年和2019
年的部分分红款，而未向原告发放其余的
分红款项，并以各种理由推诿至今。原告
无奈将该公司诉至法院，请求法院确认原
告持有被告公司相应的股权，被告公司将
原告应持有的股票及相应分红返还至原

告账户。如果无法返还股票，原告要求被
告公司承担赔偿责任，并支付迟延支付所
造成的利息损失。

受理案件后，承办法官张季第一时间
联系原、被告，细致梳理案件事实，详细了
解案件“症结”。发现该案关系到被告公
司的发展以及股东的权益，多方利益交
织，处理难度较大，若直接判决，可能会

“牵一发而动全身”。开庭审理之前，法官
与双方当事人分别进行了沟通，了解到双
方都有调解意向后，法官决定开庭当天组
织双方当事人进行调解。

调解中，法官认真倾听双方诉求，耐
心分析矛盾根源。首先，法官从情理入
手，基于双方长期互惠合作关系的事实，
着手缓和双方对立情绪，引导当事人逐步
放下成见；随后，法官转变工作策略，从法
理角度出发，向被告方阐明拒不履行合同
义务可能带来的法律后果。最终，双方当

事人达成一致，当场签订调解协议。同
时，为一次性有效化解纠纷，调解成功后，
承办法官立即向被告公司释明及时、诚信
履行的重要性，告知其如果案件进入执行
程序可能对企业信誉、生产经营造成的损
害，主动履行可以将对企业的影响降到最
低。在法官的耐心引导下，被告公司当场
履行了欠付的分红款项，股权也一并归
还，该案得以圆满解决。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此案中，法
官积极引导被告企业主动履行，实现了从

“要我履行”到“我要履行”的转变，避免了
案件进入漫长的执行程序，有效维护了原
告的合法权益和被告公司的声誉，达成

“双赢”。下一步，绿园法院将继续坚持涉
企纠纷“调解优先”原则，充分发挥司法职
能作用，推动涉企纠纷高效、低成本实质
化解，为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提速加
码”。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吕闯

夫妻感情破裂时，往往信任也不复存
在，此时的财产分割问题属实令人发愁。
近日，长春市宽城区法院审结了一起离婚
纠纷案件，裁判文书生效后，办案法官陪
同双方当事人办理过户手续，交接补偿
款，成功将矛盾化解在执行程序前，有效
打通了案件审判的“最后一公里”。

赵某与黄某于 2001 年通过相亲电
台相识，并在同年结婚，二人均属再婚，
并无共同子女。由于婚前缺乏了解，在
结婚几年后，双方便爆发出了激烈的矛
盾冲突。从多次的口角相争逐渐演化
成为暴力冲突，在多次协议离婚均无果
后，女方赵某于今年年初向宽城法院起
诉离婚。

庭审中，双方的离婚意愿都十分坚
决，但对于房产的归属问题却迟迟无法达

成一致意见。秉承着实质化解矛盾纠纷
的办案理念，在充分征得当事人双方同意
的情况下，法官组织开展了调解工作。最
终，赵某提出由黄某向其支付房屋分割补
偿款，自己则负责配合黄某办理过户登
记。双方达成了一致意见，该案件最终以
调解的方式结案。

收到调解书后，法官立刻对双方当事
人进行了电话回访，询问他们是否有问题
需要释明。针对于调解方案双方均无异
议，但是对于判决的履行，二人都表达出
了自身的顾虑。经过多年的矛盾与争吵，
彼此之间已然信任全无，一方不愿意先出
钱，一方不愿意先过户。

为打通案件审判的“最后一公里”，真
正促进案结事了，办案法官与法官助理共
同陪同两位当事人来到房产档案馆，办理

钱款交接与房屋过户手续。出于对法官
及人民法院的信任，双方当事人非常爽快
地办理了一系列手续。拿到分割给自己
的钱款后，赵某一扫初见时的沉重，脚步
轻盈地奔向自己的新生活。黄某也表示，
从未想到自己的小案子能得到法官如此
的重视。办案法官告诉他：“在我们心里，
每件让当事人犯愁的事都是天大的事。”

民事审判工作不是作出判决后都能
圆满结束，后续可能涉及的一系列问题，
都需要法院干警运用自身的经验，秉承着

“如我在诉”的责任感逐一化解。下一步，
宽城法院将继续用心用情用力办好每一
起民生案件，不断提升司法服务水平，努
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
到公平正义。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吕闯

近日，长春新区公安分局兴华派出所接
到辖区群众报警，在某公园内有一男子在草
丛上倒地不起，因担心该人出意外，便拨打了
报警电话求助。

接警后，民警勾超、张瀚橦第一时间到达
现场，发现该男子脸色苍白，意识模糊，不时
发出呻吟声。民警判断该男子昏迷原因为长
时间未进食，突发低血糖症状，昏倒在公园
内。民警立即采取措施，先为其买来含糖的
饮料喝下，待其稍微恢复意识后，又耐心询问
其家庭住址和联系方式。

随后，民警帮助该男子安全返回家中，并叮
嘱他要按时进食，避免再次发生低血糖情况。
男子对民警的及时救助表示衷心感谢，周围群
众也对民警的责任心给予了高度评价。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吕闯

近日，长春市二道区法院法庭联合党支
部全体党员走进吉林法院院史馆，以“争做新
时代合格共产党员”为主题开展主题党日活
动，回顾吉林法院光辉的发展历程。在学习
和弘扬法治精神中教育引导干警坚定法治信
仰、坚决维护司法公正、凝聚奋进力量。

在吉林法院院史馆内，支部党员依次参
观了序厅、三大陈列展厅及八大主题展厅。
展馆通过1500余件实物、图片及文献资料，
系统呈现吉林法院77年发展历程：从1948
年泛黄的油印判决书到智慧法院的数字卷
宗，从抗美援朝时期的工作日志到扫黑除恶
的实物档案，生动记录了吉林司法事业从初
创到现代化的奋斗足迹。党员们认真观看展
品，不时驻足交流，从历史沿革中感悟司法为
民传统，从先进事迹中汲取精神力量。

参观结束后，支部党员结合工作实际开
展交流。青年党员干警刘欣慰表示：“通过此
次活动，我深刻体会到老一辈司法工作者在
艰苦条件下坚守初心的不易。作为基层法院
干警，今后在调解邻里纠纷、处理民生案件
时，要更耐心倾听群众诉求，在每一起‘小案
件’中传递司法温度，守护公平正义。”

此次活动通过追溯历史、对照现实，实现
党性教育与业务提升双效合一。在今后的工
作中，二道法院将对标新时代要求，进一步筑
牢党员干部的思想根基，持续发力抓党建、统
筹结合促队建，以更高的标准、更严的要求、
更实的举措做好党建与审判执行工作深度融
合，为服务大局提供更坚实的司法保障。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吕闯

“低血糖”遇见“暖心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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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吉林法院院史馆
开展主题党日活动

因第三人侵权致工伤，可否主张双重赔偿？

高效调解+现场履行 实质解纷“一步到位”

夫妻感情破裂失信任 法官陪同过户促和谐


